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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2021_2022__E5_B8_B8_E

7_94_A8_E5_85_AC_E6_c25_20184.htm 每一类公文都可以根据

实际需要，依照一定的标准再具体分为若干种。为了使各种

公文都能有稳定的性质、特定的用途，并使更多的人能对这

些性质和用途有准确的了解，以便于正确有效地形成和办理

公文，客观上需要人们对常用的每一种公文都赋予一个能概

括表明其性质、用途的统一规范的称谓，这种称谓就是文种

。 由于文种是经过统一规范的，称谓统一，含义精确，准确

揭示了发文机关的权限、发文机关与主要受文者的工作关系

。行义的目的和要求，表明了公文的具体用途，因此，正确

选择并在公文上标明文种，将会给公文的形成和办理带来便

利，并有助于维护公文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条例》第七条

规定，党的机关公交种类上要有：决议、决定、指示、意见

、通知、通报、公报、报告、请示、批复、条例。规定、函

、会议纪要等14种。 《办法》第九条规定，行政机关的公文

种类主要有：命令（令）、决定、公告、通告、通知、通报

、议案、报告。请示、批复、意见。函、会议纪要等13种。 

（一）常用公文文种的适用范围 1．条例。对于国家权力机

关而言，可作为国家法律、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有关

法规文件的名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制定的作为国家法律的条例，主要用于调整或明确

长期施行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或规则。省

、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作为地方性法

规的条例，主要用于调整或明确其所辖区域内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或规则。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区、自治州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分别用

于：确定本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机构设置，

自治机关的职权、工作制度以及其他有关重大事项；在法律

规定的范围内根据当地民族的具体情况调整或确定某些具体

的关系或规则。对于国家行政机关而言，条例可作为国务院

制定的行政法规的名称，用于对某一方面的行政工作作比较

全面系统的规定。对于党的领导机关而言，条例可作为党内

规章的名称，用于党的中央组织制定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

动和党员行为的规章制度。 2．规定。可作为国家法律、地

方性法规、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党内规章和机关内部规章制

度的名称。用于对特定范围内的工作和事务作出规定，如确

立活动规则，提出处理问题的准则与规程，明确有关单位或

人员的权利、义务、责任，对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内容

予以补充等。 3．命令。适用于依照有关法律公布行政法规

和规章；宣布施行重大强制性行政措施；嘉奖有关单位及人

员。 4．指示。适用于对下级机关布置工作，提出开展工作

的原则和要求。 5．决定。适用于对重要事项或者重大行动

作出决策和安排，奖惩有关单位及人员，变更或者撤销下级

机关不适当的决定事项。6、决议。用于经会议讨论通过的重

要决策事项。7．意见。用于对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

。8．批复。用于答复下级机关的请示事项。9．通报。用于

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精神、交流重要情况。实践

中常用于：总结推广先进典型的经验；褒扬先进模范事迹；

总结并要求借鉴吸取具有较普遍借鉴意义的各种教训；批评

具有一定典型性的错误思想、错误观念、错误做法、错误行



为；告知性质重要、涉及面较宽的事物的动态、动向。10．

通知。适用于批转有关下级机关的公文；转发上级机关和不

相隶属机关的公文波布规范性公文；传达要求下级机关办理

和需要有关单位周知或者共同执行的事项；任免人员。11．

公告。用于地位较高、影响较大的机关向国内外公开宣布重

要事项或法定事项。12．公报。用于公开发布重要决定或者

重大事件。其具体适用范围与公告基本相同。13．通告、用

于公布社会各有关方面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14．请示

。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或批准。实践中主要用于：请求

上级明确有关方针、政策或要求；请求上级指示处置重大问

题或因无原则规定难以处理的问题的原则与方法；请求上级

允许根据具体情况变通处理有关问题；请求上级协调与有关

方面的复杂矛盾关系；请求上级分配任务、布置工作；请求

上级核准编制、经费；请求上级审批工作计划和其他方案；

请求上级任免有关干部；请求上级审定有关项目；请求上级

审查批准本矾关制定的共需由上级机关审批后方能生效的重

要规范性公文；请求上级批准按规定必须履行审批程序的其

他事项等。15．报告。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

、提出建议，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实践中常具体用于：向

上级反映工作的进展情况；反映工作中出现的有关情况、动

向或问题；汇报有关政策法令或指示的执行情况和有关任务

的完成情况；提出纠正有关偏向的具体意见和建议；提出转

发公文的建议；答复上级的询问；检讨工作中的错误；依照

报告制度的规定汇报各方面的综合情况及工作计划；将有关

事项或公文报送上级机关备案等。16．议案。用于各级人民

政府（须以政府而非政府部门名义）按照法律程序向同级人



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审议事项。17．

函。用于机关之间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向无隶属关

系的有关主管部门请求批准等。18会议纪要。用于记载和传

达会议情况与议定事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